
最新合同管理结算方法 合同结算管理制
度和工作流程(优秀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相信很多
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合
同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合同管理结算方法篇一

3.1 合同主办部门主办人员需对送审的合同结算事项逐项进
行审核，编制合同结算计算书或相关计算式，拟写初审意见，
填制《合同结算初审意见表》（按项目编号）交主办部门负
责人复核并签署同意后方能递交下一程序。

3.2 合同造价部门成本专员签收后认真查询相关图纸、资料、
合同，核实清楚无误后方能编制《合同结算审核确认表》
（按项目编号），合同造价部负责人复核并签署同意后方能
递交至合同主办部门。

3.3 合同主办部门主办人员分类：

a、施工劳务分包、消防暖通工程、场平土石方工程、景观工
程、二次装修工程、水电气配套工程、人防工程、节能工程、
其他零星工程等施工合同。

b、工程材料设备合同（钢材、水泥、砂石、商砼、水电设备
材料、装饰材料、门窗、电梯、成品栏杆、机具设备租赁、
成品烟道、无动力风帽、监控设备、门禁系统、道闸系统、
其他零星材料）。

c、设计、勘察、监理备案合同、沉降观测、资料编制、施工
图审查、技术咨询、总承包备案合同。



d、造价咨询备案合同、造价审计咨询、造价劳务服务。

e、环评、水保、节能评估、白蚁防治、防雷接地、工程强制
保险、农

民工工资担保、劳务承包备案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备案合同、
房产测绘合同、安措费等其他前期工作费用缴纳退费。

f、策划咨询、推广宣传、广告制作。

3.4 各部门负责人为各部门经理或主持部门工作的副经理、
经理助理、主任工程师；集团公司驻地所设工程项目部项目
经理（或现场代表）；外地项目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总经理
助理、部门经理。

3.5 分管领导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项目公司
总经理或主持工作副总经理。

合同管理结算方法篇二

1.1由合同乙方（承包方、供货方）在合同约定内容（含补充
合同）全部完成后并取得工程验收合格报告（内部）或主办
部门出具的履约办结书面证明后方能书面申请办理合同结算，
书面申请需附结算一览表和相关结算签证资料，申明在结算
申请表外无任何遗漏事项，若有遗漏即视为自动放弃结算权
利。

1.2由合同甲方（发包方、采购方）或代甲方合同主办部门负
责签收结算申请，经审查资料齐全后告知申请人有关结算办
理须知。

完成数量、履约完成时限、合同外签证增减等进行逐一核实
并填制《合同结算初审意见表》并附结算申请、验收合格相
关资料递交至集团公司合同造价部。



1.4集团公司合同造价部签收合同主办部门提交的《合同结算
初审意见表》和相关资料后按公司规定进行审计确认，在审
计过程中合同主办部门和申请人须配合做好抽查、征询工作，
合同造价部完成审计后填制下达《合同结算审核确认表》至
合同主办部门。

1.5合同主办部门收到《合同结算审核确认表》后通知申请人
签署确认意见，若无异议，即可办理支付流程。

1.6合同主办部门收到《合同结算审核确认表》后通知申请人
签署确认意见，若有异议，由主办部门将无异议部分按1.5条
流程oa提交《合同结算审批表》先行办理。对有异议事项与
申请人进行初步协商并拿出部门处理意见提交合同结算专题
会议讨论（分管领导、主办部门、合同造价部、申请人参加、
总经办秘书记录），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报经集团公司总经
理批准后执行。

合同管理结算方法篇三

分部分项工程费的调整

工程变更引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项目或其工程数量发生变化，
应按照下列规定调整：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的，采用该项
目的单价;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但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
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项目的单价。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
的，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和计价办法、工
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
更工程项目的单价，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



(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
且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缺价的，由承包人根据
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计价办法和通过市场调查等取得
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提出变更工程项目的单价，报发包人
确认后调整。

合同管理结算方法篇四

工程量的正确计量是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前提
和依据。

单价合同的计量

(1)工程量必须以承包人完成合同工程应予计量的按照现行国
家计量规范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得到的工程量确定。

(2)施工中工程计量时，若发现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缺项、
工程量偏差，或因工程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增减，应按承包人
在履行合同义务中完成的工程量计算。

(3)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计量周期和时间，向发包人提
交当期已完工程报告。发包人在收到报告后7天内核实。

(4)发包人认为需要进行现场计量核实时，应在计量前24小时
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为计量提供便利条件并派人参加。结
果双方签字确认，承包人不派人，视为认可。发包人不按时
通知，计量结果无效。

(5)如承包人认为发包人核实后的计量结果有误，应在收到计
量结果通知后的7天内向发包人提出书面意见，并附上其认为
正确的计量结果和详细的计算资料。发包人收到书面意见后，
应在7天内对承包人的计量结果进行复核后通知承包人，承包
人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办法处
理。



合同管理结算方法篇五

3.1合同主办部门主办人员需对送审的合同结算事项逐项进行
审核，编制合同结算计算书或相关计算式，拟写初审意见，
填制《合同结算初审意见表》（按项目编号）交主办部门负
责人复核并签署同意后方能递交下一程序。

3.2合同造价部门成本专员签收后认真查询相关图纸、资料、
合同，核实清楚无误后方能编制《合同结算审核确认表》
（按项目编号），合同造价部负责人复核并签署同意后方能
递交至合同主办部门。

3.3合同主办部门主办人员分类：

a、施工劳务分包、消防暖通工程、场平土石方工程、景观工
程、二次装修工程、水电气配套工程、人防工程、节能工程、
其他零星工程等施工合同。

b、工程材料设备合同（钢材、水泥、砂石、商砼、水电设备
材料、装饰材料、门窗、电梯、成品栏杆、机具设备租赁、
成品烟道、无动力风帽、监控设备、门禁系统、道闸系统、
其他零星材料）。

c、设计、勘察、监理备案合同、沉降观测、资料编制、施工
图审查、技术咨询、总承包备案合同。

d、造价咨询备案合同、造价审计咨询、造价劳务服务。

e、环评、水保、节能评估、白蚁防治、防雷接地、工程强制
保险、农

民工工资担保、劳务承包备案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备案合同、
房产测绘合同、安措费等其他前期工作费用缴纳退费。



f、策划咨询、推广宣传、广告制作。

3.4各部门负责人为各部门经理或主持部门工作的副经理、经
理助理、主任工程师；集团公司驻地所设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
（或现场代表）；外地项目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部门经理。

3.5分管领导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项目公司总
经理或主持工作副总经理。


